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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義醫生 , JP 
 
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2 
黃淑嫻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助理署長 (行動 )2 
  林永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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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素華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  
李國雄先生 , JP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康樂事務經理  
廖偉城先生  
 
 
議程第 III 項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左健蘭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麥嘉盈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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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出席者  ：  議程第 III 項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主任 (青少年及家庭服務 ) 
王鳳儀女士  
 
東華三院服務發展主任 (青少年及家庭 ) 
鄧慧君女士  
 
東華三院計劃主任 (墟市 ) 
劉穎瑜女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4 

司徒少華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1)9 

盧美雲小姐  
 
議會事務助理 (1)4 
陳瑞玲女士  

 
經辦人 /部門  

 
I 2017 年 11 月兩次會議的安排  
 

( 立 法 會 CB(1)93/ 
17-18(01)號文件  

 譚文豪議員要求
討論與在公共租

住屋邨營辦墟市

一事有關的事宜

的函件 (於 2017年
10 月 18 日 收 悉 ) 
(只備中文本 )) 

 
  主席請委員參閱譚文豪議員於 2017 年
10 月 18 日就要求小組委員會討論與在公共租住
屋邨營辦墟市一事有關的事宜所發出的函件。主席

建議在定於 2017 年 11 月 27 日舉行的會議上討論
有關項目。為了有足夠時間進行討論，會議的結束

時間將會由下午 12 時 45 分延長至下午 1 時 15 分。
委員同意主席所建議的會議安排。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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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2017 年 11 月 27 日會議的修訂議程
已於 2017年 11月 3日經立法會 CB(1)177/17-18
號文件送交委員。 ) 

 
 
II 新一屆政府對墟市政策的看法  
 

( 立 法 會 CB(1)93/ 
17-18(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新一
屆 政 府 對 墟 市

政策的看法提供

的文件 ) 
 
討論  
 
2.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小組委員會

安排於 2017 年 11 月 7 日舉行的會議前提供以下
資料︰  
 

(a) 政府當局為協助公眾人士申請設立墟市而
制訂的新指引的文本；及  

 
(b) 在 2017 年施政綱領中公布、並將由發展局

推展有關 "在前機場跑道末端的 .... . .旅遊
中樞用地 ......揀選合適的非牟利機構經營
周末市集 "的措施的詳情及實施時間表。  

 
4.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  
 

(a) 下列位於公眾街市天台的休憩用地列表︰
(i)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管理的休憩用地；
(ii)具指定用途並由其他部門使用的休憩
用地 (例如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的
康體場地 )；及 (iii)用作安裝設施 (如機電
設施 )的休憩用地；及  

 
(b) 政府當局就新一屆政府會否制訂具體墟市

政策的回應。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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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書面回應的中英文本已
分別於 2017 年 11 月 6 日及 2017 年 11 月 24 日
隨立法會 CB(1)187/17-18(03)號文件發出。 ) 

 
 
III 政府對天秀墟營運情況進行的檢討及天秀墟的

未來路向  
 

( 立 法 會 CB(1)93/ 
17-18(03)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就

天水圍東華三院

天 秀 墟 提 供 的

文件 ) 
 
討論  
 
5.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於下午 12 時 42 分，主席命令延長會議 15 分鐘至
下午 1 時。委員表示贊同。 ) 
 
 
IV 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6.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將於 2017年 11月
7 日上午 8 時 30 分舉行，與團體代表/個別人士及

政府當局會晤，以討論新一屆政府的墟市政策。  
 
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 時 56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5 月 11 日  



 
附錄  

 
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  
第十三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7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上午 10 時 45 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 項2017 年 11 月兩次會議的安排  
 
001056 – 
001358 

主席  
譚文豪議員  
政府當局  
 

開場發言  
 
討論譚議員要求討論與在公共租住屋邨

("公共屋邨 ")營辦墟市一事有關的事宜  
 
[立法會 CB(1)93/17-18(01)號文件 ]  
 

 

議程第 II 項新一屆政府對墟市政策的看法  
 
001359 – 
002016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新一屆政府對墟市政策的

看法  
 
[立法會 CB(1)93/17-18(02)號文件 ]  
 
討論政府當局出席會議的情況  
 

 

002017 – 
003715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梁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  
 
(a)  參考在深水埗成功舉辦的墟市，考慮
協助在人流暢旺的地點設立墟市；及  
 

(b)  擬備各區適宜設立墟市的用地列表，以
便公眾人士提出申請，並加快審批程序。 
 

關於適宜設立墟市的用地，主席詢問政府

當局會否考慮  
 
(a)  協助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
管理的場地設立墟市；及  
 

(b)  將用作農曆年宵市場的用地改建，以
籌辦農曆新年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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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回應時表示  
 
(a)  墟市各自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和定位，故
墟市籌辦人更能物色適合他們使用的

場地；  
 

(b)  相關部門在接獲墟市籌辦人提交的建議
後，將因應會否阻塞公眾車輛通道或

行人通道及對所在社區造成滋擾等考慮

因素，評估該等建議是否可行；  
 

(c)  康文署管理的康樂場地主要用作指定的
康樂用途，而市民對康文署管理的康樂

場地及康體設施需求殷切；  
 

(d)  康文署知悉，市民或會希望使用署方場
地作其他社區用途，例如在所在地區舉

辦社區、文化或慈善活動；  
 

(e)  如有團體申請使用康文署管理的場地舉
辦短期的墟市活動，署方會根據辦理

租用康樂場地作非指定用途申請的指引

所訂明的既定程序，按照個別申請的

情況作出考慮；及  
 

(f)  農曆年宵市場的攤檔營辦者負責設立、
裝飾和拆除本身的攤檔，故政府未能

改建有關攤檔，以供農曆新年墟市的

營辦者使用。  
 

003716 – 
004557 

主席  
許智峯議員  
政府當局  
 

許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採取由上而

下的模式促進墟市的發展，並制訂措施

協助墟市籌辦人提出申請，因為他了解有

不少籌辦人在過程中遇到困難 (例如物色
合適用地、尋求當地社區的支持等 )。  
 
政府表示 

 

(a)  地政總署就可供綠化或社區用途的空置
土地而編製的列表，已發給小組委員會； 
 

(b)  房屋署已向小組委員會提供有關在公共
屋邨申請設立墟市的程序的詳情，以及

新版申請表格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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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政 府 正 擬 備 一 份 墟 市 申 請 資 源 指 南
("資源指南 ")，以協助公眾人士申請
設立墟市，並遵守各部門的各項規定； 

 
(d)  政府曾提出於 2017 年的農曆新年期間
在麥花臣遊樂場舉辦農曆新年熟食墟市

的建議，惟建議最終被油尖旺區議會

否決；及  
 

(e)  行政長官在 2017 年施政綱領中宣布，為
增添前機場末端的活力，當局會在旅遊

中樞用地尚未出售期間，揀選合適的

非牟利機構經營周末市集，有關措施將

由發展局推展。  
 

政府回應主席時表示，預期相關部門會在

10 月底完成檢視資源指南擬稿，目標是在
小組委員會安排於 2017 年 11 月 7 日舉行
的下次會議前提供有關擬稿。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a)段採取
行動  

004558 – 
005140 
 

主席  
何啟明議員  
政府當局  
 

何議員的意見及詢問如下 

 
(a)  不同持份者 (包括墟市籌辦人、本地地區
及相關部門 )或對某用地是否適合設立
墟市意見不一；  
 

(b) 發展墟市需要各政策局及部門通力合
作；及  
 

(c)  政府會否考慮成立跨政策局 /部門的

專責小組帶頭推動墟市發展。  
 
政府的回應如下  
 
(a)  不同持份者對個別用地或許意見不一。
在檢現由某民間團體物色而適合舉辦

墟市的用地列表後，相關部門認為部分

用地實在不適合設立墟市 (例如工業
大廈的天台 )；及  
 

(b)  若相關團體物色到合適場地，並取得
本地社區及相關區議會支持，政府會就

場 地 的 用 途 協 助 聯 繫 相 關 政 策 局 和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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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主席詢問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會否
邀 請 民 間 團 體 到 各 區 ( 除 立 法 會

CB(1)93/17-18(02)號文件第 6 段所列出的
6 個地區以外 )設立墟市，並就此與該等
團體聯繫。  
 
政府答稱，設立墟市的具體建議適合以由

下而上的模式提出。前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在與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會面時，亦已

鼓勵區議會積極考慮接獲的墟市建議。  
 

005141 – 
010146 
 

主席  
陳志全議員  
政府當局  
 

對於行政長官在其政綱内表示會 "促進地
區經濟發展，包括研究在各區增設特色

墟市 "及 "考慮在部分區域設立以青年為主
的周末小市集，讓有興趣的青年人售賣

自製的手工藝品 "，但其 2017 年施政報告
卻沒有提及墟市相關政策，陳議員表示

失望。他認為應設立一個跨政策局 /部門的

專責小組，成員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

民政事務局的代表，以促進墟市的發展，

尤其是從促進地區經濟的角度出發。  
 
政府表示，食衞局會繼續與相關政策局 /部

門協調，以協助公眾人士申請設立墟市。

食衞局會將資源指南送交相關政策局 /部

門傳閱，並在有需要時與其他政策局 /部門

交換資料和意見。  
 
陳議員建議，小組委員會應邀請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和民政事務局的局長或副局長

出席小組委員會會議，就新一屆政府的

墟市政策發表意見。主席表示同意。  
 

 

010147 – 
011509 
 

主席  
邵家輝議員  
政府當局  
 

邵議員的意見如下 
 
(a)  政 府 當 局 應 在 合 適 地 點 設 立 墟 市 及
夜市，並容許墟市使用明火煮食，惟須

備有消防安全措施；  
 

(b)  政府當局需在促進墟市發展與釋除其他
持份者 (例如墟市附近居民及店主 )的
疑慮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及  
 

(c)  政府當局應制訂措施規管墟市經營者和
街頭表演者所造成的噪音滋擾，以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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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本地地區的疑慮。  
 

政府表示 

 
(a)  近期在深水埗籌辦的熟食墟市可使用明
火翻熱熟食；  
 

(b)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於接獲有關
在墟市使用明火翻熱熟食以供出售的

申請後，將諮詢其他相關部門，例如

消防處；及  
 

(c)  顧及食物安全、環境衞生、消防風險及
公眾安全等因素後，當局會對在墟市

使用明火煮食 (而非翻熱熟食 )一事施加
更嚴格規定。  

 
011510 – 
012900 

主席  
毛孟靜議員  
政府當局  
 

毛 議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澄 清 (a)墟 市 作 為
"中性的平台 "的涵義；及 (b)在 2017 年施政
綱領中公布、有關在前機場跑道末端的旅

遊中樞用地經營周末市集的措施的詳情及

實施時間表。她促請政府當局制訂政策和

相關措施促進墟市的發展，並提供一站式

平台以便公眾人士申請設立墟市。  
 
政府答稱  
 
(a)  墟市是一個中性的平台，相關政策局可
因應其需要使用這平台，例如發展地區

經濟及青年發展；  
 

(b)  發展局轄下的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將邀請
非牟利機構就於該旅遊中樞用地上設立

周 末 市 集 提 交 建 議 ， 以 挑 選 合 適 的

營辦者。這措施既可為有興趣人士 (尤其
是青年人 )提供參與機會，亦能在周末及
公眾假期為公眾提供消閒玩樂的活動；  
 

(c)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將與相關部門進行
討論，並適時訂立細節；及  
 

(d)  食環署將繼續提供一站式服務，協助
墟市籌辦人與相關部門聯繫。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b)段採取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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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至於行政長官在政綱中提及有關設立周末

小市集，讓有興趣的青年人售賣自製的

手工藝品一事，政府表示，按相關政策局

提供的資料，根據過往經驗和區議會的

討論意見，增設的特色墟市如能成功帶動

人流，可以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儘管如此，

經 營 墟 市 可 能 對 附 近 居 民 造 成 滋 擾 或

不便。因此，相關政策局及區議會需要在

墟市建議及所有其他因素 (包括當區人士
的意見 )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012901 – 
013619 

主席  
尹兆堅議員  
政府當局  
 

對於 2017年施政報告中並無包括任何有關
墟市的新措施，尹議員表示失望。他詢問

食 衞 局 會 否 帶 頭 與 相 關 政 策 局 / 部 門

協調，以處理墟市申請，並採用由上而下

的模式促進墟市的發展。他亦要求政府

當局 (a)考慮在公眾街市天台設立墟市；及
(b)提供下列位於公眾街市天台的休憩用地
列 表 ︰ (i)由 食 環 署 管 理 的 休 憩 用 地 ；
(ii)具指定用途並由其他部門使用的休憩
用地 (例如由康文署管理的康體場地 )；及
(iii)用 作 安 裝設 施 (如 機 電 設施 )的 休憩
用地。  
 
政府的回應如下 

 

(a)  食 衞 局 將 繼 續 與 相 關 政 策 局 /部 門

協調，以協助公眾人士申請設立墟市；

及  
 

(b)  公眾街市天台大部分均用作安裝設施或
由康文署管理作康樂用途。康文署曾

批准一宗由某團體提出在榮芳街市場

天台兒童遊樂場舉辦墟市活動的申請。

因應當區居民的疑慮以及就該墟市活動

所接獲的投訴，康文署將檢視日後可否

將同一康樂場地用作非指定用途。  
 

政府回應主席的要求時確認，政府會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民政事務局的局長或

副局長轉達小組委員會希望他們能出席

2017 年 11 月 7 日的會議的邀請。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4(c)段採取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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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3620 – 
014129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梁議員的詢問如下  
 
(a)  新一屆政府會否制訂墟市政策，並指派
某政策局 /部門負責促進墟市的發展；及  
 

(b)  政府當局會否物色適合地點 (如女人街
及廟街 )定期設立周末市集，以期將有關
市 集 發 展 為 本 地 及 海 外 旅 客 的 旅 遊

景點。  
 
政府重申，若相關團體物色到合適場地，

並 取 得 本 地 社 區 及 相 關 區 議 會 支 持 ，

食環署將繼續與相關部門協調。  
 

政府當局須按

會 議 紀 要

第 4(d)段採取
行動  
 

議程第 III 項政府對天秀墟營運情況進行的檢討及天秀墟的未來路向  
 
014130 – 
014817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及東華三院簡介天秀墟的現況  
[立法會 CB(1)93/17-18(03)號文件 ]  
 

 

014818 – 
015040 

主席  
尹兆堅議員  
政府當局  
東華三院  
 

尹 議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資 料 ， 說 明

天秀墟的營運數據 (例如損益 )，以及自
天秀墟成立以來從本地社區接獲的投訴

數目。  
 
政府及東華三院表示  
 
(a)  天秀墟約有三分之一營辦者自天秀墟成
立以來一直在該處營辦攤檔；  
 

(b)  到訪天秀墟的人流數字自 2013 年以來
持續上升；  
 

(c)  東華三院在接受空置攤檔的申請時錄得
正面回應；及  
 

(d)  當局共接獲 17 宗投訴。  
 

 

015041 – 
015614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東華三院  
 

梁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攤檔空置率

及攤檔營辦者流失率的詳情。  
 
政府表示，以 2013 年、 2015 年及 2017 年
7 月為例，攤檔的空置率分別為 7%、 14%
及 4.5%。  
 
關於攤檔的流轉率，東華三院回應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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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a)  天秀墟於 2014 年及 2016 年接獲租用
空置攤位的申請總數分別為 100 份及
224 份；  
 

(b)  前排攤檔及食物攤檔的流轉率低於其餘
攤檔的流轉率；及  
 

(c)  攤檔營辦者不續租的原因包括健康理
由、擔任新工作以及在其他地方 (例如
商場 )創業。  

 
015615 – 
020141 

主席  
毛孟靜議員  
政府當局  
東華三院  
 

毛議員詢問攤檔營辦者能否維持生計，例

如營辦者的平均純利。  
 
東華三院解釋，該機構並無收集營辦者

收入的資料。然而，該機構察悉大部分

營辦者均希望繼續在天秀墟經營。  
 
毛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對外分享天秀墟的成

功經驗，以推動墟市在其他地方 (例如公共
屋邨 )的發展。  
 
政府重申，墟市是一個中性的平台，而相

關政策局或會希望利用這平台實現其政策

目標，並以本地社區及相關區議會的意見

作考慮。民政事務總署將提供所需協助，

以方便墟市籌辦人諮詢本地社區及相關

區議會。  
 
東華三院回應主席的詢問時表示，該機構

同意可向各區分享天秀墟的成功經驗，以

推動墟市的發展。  
 

 

020142 – 
020513 

主席  
尹兆堅議員  
政府當局  
東華三院  
 

尹議員詢問就天秀墟所接獲的 17宗投訴的
性質為何。  
 
東華三院表示，大部分的投訴均與天秀墟

的場地和運作安排有關。在接獲投訴後，

東華三院已研究方法優化相關設施及安

排。舉例而言，天秀墟已加設出入口，並

加設遮蔭和風機設備以提升顧客舒適度，

而且由 2017 年 7 月起，天秀墟的營業時間
延長至晚上 10 時 (原為早上 8 時至晚上
8 時 )，並於節日期間作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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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補充，元朗民政事務處並無接獲本地

社區針對天秀墟的投訴。  
 

020514 – 
021519 

主席  
政府當局  
東華三院  
 

主席詢問  
 
(a)  攤檔營辦者之間出現爭議的詳情；  

 
(b)  東華三院有否計劃增加熟食攤檔數目，
尤其是在周末及節日期間；  
 

(c)  東華三院會否考慮在節日期間設立更多
攤檔，以供營辦者短期申請；及  
 

(d)  天秀墟的營運環境有否改善，因為從
新聞報導得悉，在 2017 年 3 月只有 70%
的攤檔仍在運作，加上周日期間到訪人

次有限。  
 
政府表示  
 
(a)  評估天秀墟效益的報告支持設立更多
小食攤檔，以吸引更多人流；  
 

(b)  天秀墟至今共開設了 6 個小食攤檔；及  
 

(c)  東華三院已安排每周舉辦 "天秀周末
市集 "，內容包括藝術表演及地攤，以
吸引更多人流。  

 
東華三院補充  
 
(a)  除了一兩宗個案涉及警方外，所有爭議
個案一概由攤檔營辦者自行解決；  
 

(b)  每周舉辦的 "天秀周末市集 "現時最多可
設立 25 個地攤；  
 

(c)  有興趣在 "天秀周末市集 "設立地攤的
人士，可於相關網站下載申請表格，並

向東華三院提交表格；  
 

(d)  東華三院會因應小食攤檔的大小、水電
供應、廢水排放等因素，研究在天秀墟

增加小食攤檔數目是否可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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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e)  天秀墟的營業時間可於節日期間 (例如
在農曆新年期間 )延長。  

 
主 席 促 請 東 華 三 院 及 政 府 當 局 考 慮 在

天 秀 墟 設 立 更 多 售 賣 特 色 小 食 的 熟 食

攤檔。他認為民政事務總署應協助改善

天秀墟的設施及營運環境。  
 

議程第 IV 項其他事項  
 
021520 – 
021530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5 月 11 日  


